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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東特別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之澄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公佈。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5)條，董事會謹此澄清，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702,356,000股，概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所提呈之決議案放棄投票。因此，賦予股東
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之股份總數為702,356,000股。此外，
概無股東有權出席但僅可投票反對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唐錫麟

香港，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計有三名執行董事（唐錫麟先生、詹劍崙先生及鄭國興先生）、兩
位非執行董事（即李國樑先生及楊耀宗先生）及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溫漢強先生）組成。


